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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师帅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一）为了拓展融资渠道，青岛师帅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

与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适用于售后回租）》，以“售后回租”的

方式进行融资租赁交易，融资金额为人民币4,500,000.00元整，售后回租标的为公司生产

设备，标的物原价值共计人民币10,990,800.00元整，租赁期限为24个月。该笔融资租赁

的担保方式为：由公司实际控制人师文桂先生、管美娟女士无偿为公司出具保证函，由公

司下设全资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具体事宜以最终签订的相关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于2021年11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的议案》，同意票数5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本议案涉及关联方为公司

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的相关

规定，本议案免予按照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因此无需回避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融资租赁的交易对方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融资租

赁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为了拓展融资渠道，青岛师帅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天津师帅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5日、2021年8月2日与欧力士融资

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共计人民币1,492,860.00元整，租赁期

限均为36个月。该融资租赁业务的担保方式均为：由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师文桂先生、

管美娟女士无偿为天津师帅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于2021年11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补充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的议案》，同意票数5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本议案涉及关联方为公

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的相

关规定，本议案免予按照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因此无需回避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



公告编号：2021-033 
 

东大会审议。 

本次融资租赁的交易对方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

次融资租赁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公司开展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优化财务结构，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三、备查文件目录 

《青岛师帅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青岛师帅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 16日 


